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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餐”背后藏圈套
一餐馆老板中招儿
7月20日至26日市区110警情

7 月 20 日至 26 日，许昌市公安
局 110 报警服务台共接到群众各类
报警求助和咨询 10302 起，市区多
发刑事类警情为盗窃类警情。具
体情况如下。

1.盗窃类警情数量较 7 月 13 日
至 19日有所下降。

2.诈骗类警情数量较 7 月 13 日
至 19 日有所上升，不法分子多以网
上刷单、网上约聊为由诈骗。

3.交通事故数量较 7 月 13 日至
19日有所上升。

【警方提醒】在每一起电信网
络诈骗中，诈骗分子都会给出这样
或那样的借口。前几天，禹州市一
居民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被诈骗分
子以“订餐”为借口骗走2万元钱。

在这起诈骗案件中，餐馆老板
时某要求订餐者先支付订金和代
为购买红酒的钱。对方均照做，并
通过微信把转账单图片发给时
某。见到转账单，时某以为对方已
经转账，就把钱付给了指定的红酒
销售方。令时某没想到的是，虽然
转账单是真的，但订餐者转账时故
意没有设定即时到账，并取消了转
账。迟迟不见自己账户里的钱增
加，时某便联系订餐者和红酒销售
方询问，却发现怎么也联系不上。

这起案件警示我们，与他人特
别是陌生人产生资金往来时，务必
慎之又慎。遇到给自己转账的，一
定要在确认收到钱后，再进行下一
步操作。 （董全磊 文彦红）

连续工作16个小时
侦破沿街门店被盗案

本报讯（记者 董全磊 通讯员
曹秀军）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
行动”开展以来，市公安局魏都分
局回应群众关切，重拳打击各类侵
财犯罪。记者昨日获悉，该分局成
功侦破一起沿街门店被盗案。

7 月 21 日 6 时许，有市民向新
兴派出所报案，说在路边看到一个
被破坏的超市钱箱。该所民警立
即赶到现场，依据钱箱内一张收货
单 上 的 信 息 来 到 一 家 沿 街 门 店 。
民警发现该门店的大门有被人为
破坏的痕迹，遂通知该门店店主前
来查验店内物品。查验后，该店主
发现店内少了 15 条香烟，钱箱内的
4000 多元现金也不见了。

办 案 民 警 调 阅 大 量 监 控 视 频
资料，发现犯罪嫌疑人作案后已逃
至 平 顶 山 宝 丰 县 ，遂 立 即 驱 车 前
往。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办案民
警连续工作 4 个小时，查到犯罪嫌
疑人已逃往平顶山汝州市。他们
于是立即转战汝州市，并在当地警
方的协助下，于当日 22 时 30 分许在
某宾馆内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经讯问，犯罪嫌疑人邓某对在
许昌市区盗窃沿街门店的事实供
认不讳。

听 说 民 警 为 了 侦 破 案 件 连 续
工作 16 个小时，失窃门店店主非常
感动。7 月 23 日 9 时许，他专程来
到新兴派出所，把一面锦旗送给办
案民警，以示谢意。

本报讯（张志刚 张昆仑）明明合
同已经解除，却又被诉至法院。接到
法院传票的他不知所措。好在有律师
帮助，让他避免了经济损失。

小王家住禹州市，大学毕业后与
同学合伙开办了一家公司，主营日语
培训业务。2019 年 3月，小王以个人名
义在禹州市租了一处临街门面房，用
于公司办公，租期 5 年，每年租金 3.6 万
元，按年支付。2020 年疫情发生后，小
王的公司几乎处于停业状态。2022 年
3 月，禹州市发出停止开办校外辅导机

构的禁令。眼见公司经营无望，小王
与房东李某协商解除房屋租赁合同，
李某表示同意。3 月底，小王搬离所租
房屋。7 月，小王突然接到法院传票。
原来，李某将小王告上了法庭，除诉请
解除双方的房屋租赁合同外，还要求
小王支付 2022 年 3 月份至起诉之日的
租金。

创业失败又摊上官司，不知所措
的小王来到河南名人（禹州）律师事务
所寻求帮助。值班律师杨冰了解到，
小王与李某解除房屋租赁合同时并没

有形成书面材料，仅进行了微信沟通。
接受小王委托后，杨冰立即展开

证据搜集工作。在与小王沟通时，杨
冰发现小王的手机中存有一张 2022 年
3 月 15 日的照片，该照片显示李某房
屋大门上贴有一张出租广告，上面留
的电话号码就是李某的。随后，杨冰
直 接 联 系 李 某 ，并 出 示 了 这 张 照 片 。
在 证 据 面 前 ，李 某 无 法 作 出 合 理 解
释。经过杨冰的释法明理，7 月中旬，
自觉理亏的李某自行撤回了对小王的
起诉。

创业失败又被起诉 律师帮助避免损失

本报讯（记者 李小娟 通讯员 姚
晓芹）相谈甚欢、感情升温，她是你的
真爱女神；要钱就给、有求必应，你却
是她的行骗对象。家住襄城县的王某
便遇到了这样的事，被骗 10 万余元。7
月 27 日，记者从襄城县人民法院获悉，
此案已宣判，骗婚女子田某被判处有
期徒刑 3年零 6个月，并处罚金 5万元。

王某家住襄城县农村，30 多岁尚
未成亲。2017 年 3 月，在媒人的介绍
下，王某认识了比自己大几岁的女子
田 某 。 田 某 自 称 离 异 ，带 着 女 儿 生
活。两人相谈甚欢，感情迅速升温，发
展为恋爱关系。

恋爱期间，田某以见面、订婚、送
好、结婚等名义多次索要钱财，王某被

“爱情”冲昏了头脑，失去了防备意识，
一次次如其所愿。

2017 年 5月，两人在王某的老家举
办了结婚仪式，次日田某便借口“工作
忙、领导不批假”离开王某家，去平顶
山上班。婚后，田某又以买车、买房、

买手机、女儿上补习班等名义向王某
要钱，王某有求必应。

后来，王某发现田某未离婚，而且
参加他们结婚仪式的田某亲戚都是朋
友 假 扮 的 ，遂 于 2018 年 3 月 报 警 。
2019 年 11 月，田某在平顶山叶县被襄
城县警方抓获。经查，2017 年 2 月至
2018 年 春 节 期 间 ，田 某 共 骗 取 王 某
10.4 万元。案发后，田某等人退还 5.4
万元，王某予以谅解。

由于田某被抓时已有孕在身，直
至 2022 年 6 月，此案方由检察机关诉
至 法 院 。 襄 城 县 人 民 法 院 审 理 后 认
为，被告人田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
构事实、隐瞒真相，诈骗他人财物，数
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被告
人田某曾于 2015 年 6 月犯诈骗罪被判
刑，刑罚执行完毕后 5 年内再犯应当判
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属累犯，应
当从重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的相关规定，该法院判处被告人
田某有期徒刑 3 年零 6 个月，并处罚金

5 万元，责令被告人田某退赔被害人王
某经济损失共计 5 万元。目前，该判决
已生效。

【法官说法】
李静鹤（襄城县人民法院刑事审

判庭员额法官）：婚姻诈骗，俗称骗
婚。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农村地区适龄
男青年择偶空间小、急于结婚、防范意
识不强等特点，以结婚为幌子，利用婚
姻的方式索要见面礼、介绍费、结婚彩
礼，诈骗受害者的钱财，然后以各种理
由“退婚”、寻机逃离。

在此，提醒单身大龄男性和离异、
丧偶的老年人单身群体，一定要提高
警惕，加强防范，遇到“天上掉下来的
好媳妇”要查明其身份、家庭、住址等
情况，切莫因结婚心切轻信“媒妁之
言”，给骗婚者以可乘之机。对方以各
种理由索要钱财时，更要提高警惕。
如若被骗，要保存好相关证据并及时
报案。

以结婚为名 行诈骗之实
一女子骗婚敛财被判有期徒刑 3年零 6个月

▲ 7月23日晚，襄城县公安局民警走
进广场、公园，向群众发放宣传页，讲解防
骗知识。 侯海燕摄

▲ 7月27日，市公安局示范区分局民
警走村入户，开展反诈宣传活动，把防骗
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王佳思摄


